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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 

 

2014 年 1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了《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内进一步试点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 

1. 进一步试点开放七个增值电信业务领域 

《意见》提出在自贸区内进一步试点开放七个增值电信业务领域，包括： 

1) 已对 WTO 承诺开放，原外资股比不超过 50%的信息服务业务中的应用商店业务、存储转发

类业务等两项业务外资股比可试点突破 50%，且并未就外资持股比例设定限制； 

2) 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中的经营类电子商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放宽到不超过 55%；

以及 

3) 新增试点开放的四项业务：(a)呼叫中心业务、(b)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c)为上网用户提

供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以及(d)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其中(a)、(b)、(c)三项业务

的外资持股比例可突破 50%，且并未就外资股比设限制；而(d)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为

不超过 50%。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分类的详细说明请见附表。 

综上，外国投资者可以在自贸区内(i)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经营以下增值电信业务：(a)信息服务业

务中的应用商店业务，(b)存储转发类业务，(c)呼叫中心业务，(d)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以及(e)为

上网用户提供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以及(ii)与中方合资经营以下增值电信业务：(x)在线数据处理

与交易处理业务中的经营类电子商务业务（但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 55%），以及(y)国内因特网虚拟专

用网业务（但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 50%）。 

2. 设施和服务范围 

《意见》还对从事开放增值电信业务企业的设施和服务范围提出了要求，具体为“申请经营上

述增值电信业务的企业注册地和服务设施须设在自贸区内；为上网用户提供的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

的服务范围限定在自贸区内，其他业务的服务范围可以面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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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障措施 

《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在制定细则、营造环境、完善服务、加强监管等四个方面完善保障措施，

为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其中，根据国务院总体部署，在试验区内暂停实施《外商投资电

信企业管理规定》（国务院 534 号令）相关规定内容，同时相关部门也将加快制定试点管理办法，调

整相关管理制度，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限。对于后续制定的细则，我们将持续进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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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业务领域 详细说明 自贸区内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信息服务业务 含义：通过信息采集、开发、处理和信息平台的建设，通过固定网、移动网或因特网等公众通信网络

直接向终端用户提供语音信息服务（声讯服务）或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等信息服务的业务。 

主要类型：内容服务、娱乐/游戏、商业信息和定位信息服务。信息服务业务面向的用户可以是固定通

信网络用户、移动通信网络用户、因特同用户或其他数据传送网络的用户。 

仅规定其中的应用商店业务不设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其他业务仍

受 50%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存储转发类业务 含义：利用存储转发机制为用户提供信息发送的业务。 

主要类型：语音信箱、X.400 电子邮件、传真存储转发等。 

外资持股比例可突破 50% 

呼叫中心业务 含义：受企事业单位委托，利用与公用电话网或因特网连接的呼叫中心系统和数据库技术，经过信息

采集、加工、存储等建立信息库，通过固定网、移动网或因特网等公众通信网络向用户提供有关该企

事业单位的业务咨询、信息咨询和数据查询等服务。呼叫中心业务还包括呼叫中心系统和话务员座席

的出租服务。 

用户可以通过固定电话、传真、移动通信终端和计算机终端等多种方式进入系统，访问系统的数据库，

以语音、传真、电子、邮件、短消息等方式获取有关该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咨询服务。 

外资股比可突破 50% 

国内多方通信服

务业务 

含义：通过通信网络实现国内两点或多点之间实时的交互式或点播式的话音、图像通信服务。 

主要类型：国内多方电话服务业务、国内可视电话会议服务业务和国内因特网会议电视及图像服务业

务等。 

外资股比可突破 50% 

为上网用户提供

的因特网接入服

务业务 

含义：因特网接入服务是指利用接入服务器和相应的软硬件资源建立业务节点，并利用公用电信基础

设施将业务节点与因特网骨干网相连接，为各类用户提供接入因特网的服务。用户可以利用公用电话

网或其它接入手段连接到其业务节点，并通过该节点接入因特网。 

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主要有两种应用，一是为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ICP）经营者等利用因特网从事信

息内容提供、网上交易、在线应用等提供接入因特网的服务；二是为普通上网用户等需要上网获得相

关服务的用户提供接入因特网的服务。 

外资股比可突破 50% 

国内因特网虚拟

专用网业务 

含义：即 IP-VPN，是指经营者利用自有的或租用公用因特网网络资源，采用 TCP/IP 协议，为国内用

户定制因特网闭合用户群网络的服务。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主要采用 IP 隧道等基于 TCP/IP 的技术组建，

并提供一定的安全性和保密性，专网内可实现加密的透明分组传送。 

外资股比不超过 50% 

在线数据处理与

交易处理业务 

含义：利用各种与通信网络相连的数据与交易/事务处理应用平台，通过通信网络为用户提供在线数据

处理和交易/事务处理的业务。 

主要类型：交易处理业务、电子数据交换业务和网络/电子设备数据处理业务。 

仅规定经营类电子商务业务的外

资持股比例不超过 55%，其他业

务仍受 50%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注：上表内容主要参考原信息产业部颁布并于 200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关于重新调整<电信业务分类目录>的通知》（信部电[2003]7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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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高超律师（+86-21-6080 0920; kelvin.gao@hankunlaw.com）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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